
中国平安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（2024-2026年度）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

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12〕37 号）、《上

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（证监会公

告〔2023〕61号）有关要求，上市公司应当制定明确、清晰

的股东回报规划。综合考虑实际经营情况及长期发展需要，

中国平安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制

定了未来三年（2024-2026 年度）股东回报规划，现将相关

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股东回报规划的考虑因素 

为了在保证公司依法合规经营、业绩稳健提升的同时，

为股东提供合理、稳定、持续的回报，使公司价值最大化，

与股东共享公司经营成果，公司综合考虑行业发展趋势、战

略及业务发展规划、盈利情况、资本需求及监管政策要求等

因素，制定“公司未来三年（2024-2026 年度）股东回报规

划”。 

二、2024-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

（一）分红比例 



在未来三年（2024-2026 年度）中，公司每一盈利年度

在当年实现的年度可分配利润（即公司弥补亏损、提取公积

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）为正值，并且符合届时国家法律法规

和监管机构对偿付能力充足率规定的前提下，公司每年分红

金额原则上为上年度经审计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的 20%-50%。 

各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根据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，

综合考虑公司的盈利、现金流、资本充足水平等具体制定，

并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履行审议程序后实施。公司将保持利润

分配政策的一致性、合理性、稳定性，在把握未来增长机会

的同时保持财务灵活性。 

（二）分红形式 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等法律法规，公司上市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要求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、股票、现金

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。 

 


